
影視業與藝術表演業

安全衛生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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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衛生

管理

• 機械、設備、器具等危害

• 墜落、捲夾、刺割擦傷、感電、

被撞、物體飛落

• 缺氧、熱危害、生物病原體

• 肌肉骨骼疾病、危害性化學

品

• 人員不安全行為

• 超時工作

• 人員未有安衛意識

職業安全衛生常見危害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應注意事項

安全

管理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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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處或開口作業墜落危害
操作機械設備夾捲危害
使用機具設備電氣感電危害
車輛、機械撞擊危害

預防重複作業造成肌肉骨
骼疾病，如下背痛、腕隧
道症候群

避免輪班、夜間工作、超
時工作影響身心健康

預防危害性化學品中毒、
腐蝕

對新僱勞工實施體格檢查、
在職勞工實施健康檢查

設置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推動管理事項

對機械設備實施自動檢
查

對新僱勞工及在職勞工
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及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緊急應變演練及發生職
災應急救搶救，並作調
查記錄，如為重大職災，
應向勞動檢查機構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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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處或開口作業墜落預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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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處或開口作業墜落預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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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夾捲切割預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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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空間缺氧及硫化氫中毒預防事項



職災不可怕，不知防範才可怕！



1.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工死亡的原因是因為雇主現場安全衛生設

施不良，則雇主需負職安法之責任（3年以下有期徒刑）

2.刑法：因過失致人於死者，則雇主及（或）主管依刑法第276

條處斷（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

3.公共危險罪刑責

4.勞動基準法：如果發生勞工死亡重大職災案件，則雇主最基本

需補償罹災者家屬45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費及喪葬費。

重大職災(工作者死亡)，您有何責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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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法：故意或過失則依民法第184條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原事業單位可能負連帶賠償責任。

6.停工處分：勞動檢查法第27條。

7.商譽損失：新聞媒體報導、職安法規定公布事業單位名稱、

負責人姓名。

8.工程可能被解約。

9.良心終身被譴責、愧疚、 、 。

重大職災(工作者死亡)，您有何責任嗎?



第一章總則(1-5)
目的、名詞定義、主管機關、適用範圍、一般責任

第二章安全衛生設施 (6-22)
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機械器具設備源頭管理及型式驗證、危害性之化學品分類標示及通識與分級管理、新化學

物質源頭登錄、作業環境監測、甲類定介紹期危評、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檢查、建築物依法設計、立即發生危險之

退避、特殊危害作業、休息保護、體格檢查及健康檢查分級管理、健康服務制度等

第三章安全衛生管理(23-34)
安全衛生管理、承攬管理、青少年及女性保護、教育訓練、安衛守則等

第四章監督與檢查(35-39)
職業安全衛生諮詢會、檢查、停工、協助及顧問服務機構輔導、職業災害之調查、通報、統計及公布、工作者申

訴及調查等構

第五章罰則(40-49)
刑罰:1及3年或18及30萬罰金

罰鍰:製造、輸入及供應者及雇主3-300萬;

其他類型:限期改善、按次處罰、沒入、撤銷或廢止、公布名稱及姓名等

第六章附則(50-55)
促進安衛文化發展、機關推動安衛之評核、自營作業者準用、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之比照

適用、業務委託、規費及施行等

職業安全衛生法



工作者：指勞工、自營

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

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

動之人員。

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

致工資者。

自營作業者:參照勞工保險條
例施行細則第11條，指獨立從
事勞動或技藝工作，獲致報酬，
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
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指於事業單位
工作場所從事勞動之派遣勞工、
養成工、志工、技術生、實習生、
見習生、建教生及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者。

第一條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其
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

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四、事業單位：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

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

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

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第一章 總則



第四條 本法適用於各業。但因事業規模、性質及風險等因素，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其適用本法之部分規定。

考量各業之類型、規模、性質及勞動場所風險等因素，部分因經
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等適用本法確有困難，以「一體適
用」為原則，惟如有特殊情形得僅適用本法部分規定。

所稱各業:適用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之規定。

1.行業標準分類: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定之行業。
2.行業:指工作者工作場所隸屬之經濟活動部門，每一類行業均有

其主要經濟活動。

過去勞安法已指定適用之事業或工作場所，仍一體適用所有條文。

適用範圍

一
體
適
用
於
各
業
工
作
者



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第11次修訂）

行業名稱及定義

J大類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59中類 -影片及電視節目業；聲音錄製及音樂發行業

從事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後製、發行與影片放映，以及聲音錄製與音樂發
行之行業。

小類架構

591小類 -影片及電視節目業

592小類 -聲音錄製及音樂發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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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bile.stat.gov.tw/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Content.aspx?RID=11&PID=Sg==&Level=1
https://mobile.stat.gov.tw/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Content.aspx?RID=11&PID=NTk=&Level=2
https://mobile.stat.gov.tw/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Content.aspx?RID=11&PID=NTkx&Level=3
https://mobile.stat.gov.tw/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Content.aspx?RID=11&PID=NTky&Level=3


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第11次修訂）

行業名稱及定義

R大類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從事創作及藝術表演，經營圖書館、檔案保存、博物館及類似機構，博弈、

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等之行業。

中類架構

90中類 -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9030細類 - 創作及藝術表演輔助業

從事藝文作品展覽活動籌辦，音樂廳、戲劇院、流行音樂展演空間等藝術表演場所經營，及藝術

表演活動籌辦、舞台設計、燈光及服裝指導、藝術表演監製等輔助服務之行業。

91中類 -圖書館、檔案保存、博物館及類似機構

92中類 -博弈業

93中類 -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6

https://mobile.stat.gov.tw/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Content.aspx?RID=11&PID=Ug==&Level=1
https://mobile.stat.gov.tw/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Content.aspx?RID=11&PID=OTA=&Level=2
https://mobile.stat.gov.tw/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Content.aspx?RID=11&PID=OTAzMA==&Level=4&KeyWord=6KGo5ryU
https://mobile.stat.gov.tw/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Content.aspx?RID=11&PID=OTE=&Level=2
https://mobile.stat.gov.tw/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Content.aspx?RID=11&PID=OTI=&Level=2
https://mobile.stat.gov.tw/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Content.aspx?RID=11&PID=OTM=&Level=2


勞動部103年9月26日勞職授字第1030201348號公告-適用職業安全
衛生法部分規定之事業範圍



A：

公共行政業（政府機關）中，公務人員保障法第3條及第102條

及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32條之適用人員(例如：公

務人員、各機關依法派用、聘用、聘任、僱用或留用人員、政

務人員等等)不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上揭以外之公共行政行

業其他人員(例如：技工、工友、臨時人員等)，適用條文如下：

1至18條、24至34條、第36條、第37條、第39條、第5章罰則

及第6章附則。

Q:請問公務人員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嗎？



第六條 第一項 (必要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六、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七、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

等引起之危害。

八、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或異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

第二章 安全衛生措施



第六條 第一項 (必要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

九、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十、防止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十一、防止水患或火災等引起之

危害。

十二、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第二章 安全衛生措施

1.

(40)

2.

(41)

3.

4. (43)



第二章 安全衛生措施

第六條 第二項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1. (43)

2.

(45)



第三章 安全衛生管理

第二十三條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之實施)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

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

前項之事業單位達一定規模以上或有第15條第1項所定之工作場所者，

應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中央主管機關對前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得實施訪查，其管理績效

良好並經認可者，得公開表揚之。

1. 1

(45)

2. 2 (43)



第三章 安全衛生管理

第三十二條 (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之實施)

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

前項必要之教育及訓練事項、訓練單位之資格條件與管理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勞工對於第一項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有接受之義務。

1.
(45)

2. (46)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110年7月7日)

第17條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路教學課程，事業單位之勞工

上網學習，取得認證時數後，得採認為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數。但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路教學課程，其時數至多採認二小

時。

請問數位學習平台的課程，學習完後，可以抵充在職教育訓練時數嗎？
一、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8條第1項第13款及第19條規定，雇主對於一般勞工應使其接受
每3年至少3小時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二、目前本平台所建置課程係提供一般勞工學習使用，故一般勞工可選擇適合自己工作性質之課程進
行在職進修學習，通過測驗，可採認在職教育訓練時數；另「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人員」之職務內容與一般勞工有別，故目前平台課程尚未能作為該等人員之在職教育訓練時
數，未來將持續開發相關職類在職教育訓練數位課程。

職安署數位學習平台 https://isafeel.osha.gov.tw/mooc/index.php



教育訓練時數：
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
作前依實際需要排定時數，不
得少於三小時。但從事使用生
產性機械或設備、車輛系營建
機械、起重機具吊掛搭乘設備、
捲揚機等之操作及營造作業、
缺氧作業 （含局限空間作
業）、電焊作業、氧乙炔熔接
裝置作業等應各增列三小時；
對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
學品者應增列三小時。

課程：
(一)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

概要
(二)職業安全衛生概念及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三)作業前、中、後之自動

檢查
(四)標準作業程序
(五)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六)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
(七)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

之安全衛生知識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附表14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110年7月7日)

第18條

雇主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

練： ．．．

十二、下列作業之人員：（一）營造作業。（二）車輛系營建機械作業。

（三）起重機具吊掛搭乘設備作業。（四）缺氧作業。（五）局限空間作業。

（六）氧乙炔熔接裝置作業。（七）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作業。

111年7月7日施行。

考量起重機具使用搭乘設備乘載勞工從事作業及使用氧乙炔熔接裝置從事金屬

之熔接、熔斷或加熱作業，亦具高危害風險，為督促雇主對從事該等作業勞工

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爰增訂第十二款之作業人員。



第三十四條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訂定)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

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勞工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切實遵行。

1. 1
(45)

2. 2 (46)

事業單位訂定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其適用區域跨二以上勞動檢查機構轄區時，
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勞動檢查機構備查(總機構所在-即營業所在地之勞動
檢查機構)。

第三章 安全衛生管理



第三十七條 (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措施規定)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

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

檢查機構：

•發生死亡災害一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二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三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災害四

職
災
通
報

28

第四章 監督與檢查

職災通報網站https://insp.osha.gov.tw/labcbs/dis0001.aspx



職
災
通
報

29

第四章 監督與檢查

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前項報告後，應就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傷之災

害派員檢查。

事業單位發生第二項之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

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1 2 (4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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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七條

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

動檢查機構，所稱雇主，指罹災勞工之雇主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

監督從事勞動之罹災工作者工作場所之雇主；所稱應於八小時內通報

勞動檢查機構，指事業單位明知或可得而知已發生規定之職業災害事

實起八小時內，應向其事業單位所在轄區之勞動檢查機構通報。

雇主因緊急應變或災害搶救而委託其他雇主或自然人，依規定向其所

在轄區之勞動檢查機構通報者，視為已依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通報。

第四章 監督與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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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罰則

違反事項 罰則

未提供預防墜落、捲夾、刺割

擦傷、感電、溺斃等災害之防

護設備或措施

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職安法第37條職災未依規定通

報
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未實施體格檢查、健康檢查、

教育訓練、設置安全衛生業務

主管、訂定工作守則

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處新台

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未提供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致

發生死亡職業災害或罹災人數

在3人以上職業災害

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科或併科

30萬元以下罰金



勞動環境檢查
實務說明



風險危害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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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尺以上合梯作業應訂定安全作業標準及防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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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梯有破損情形及腳部未有防滑絕緣腳座套，
木梯未符合規定（未有堅固之構造、未有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
腳部未有防滑絕緣腳座套、未有安全之防滑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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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合梯超過2公尺以上作業未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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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壓高空作業機具，是否屬高空工作車？



高
空
工
作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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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未設有適當強
度之護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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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未設有適當強
度之護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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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道已設置護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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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道已設置護欄及提供安全帶（建議用背負式安全帶）

單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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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梯兩梯腳間未有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人員於高空工作車
未使用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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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投影機等如何維護？安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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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佈景搭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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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外燈光及廣告佈幕如何裝設？安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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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光罩設防護網及墜落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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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搭設是否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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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搭設是否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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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搭設是否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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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尺以上高處作業未使用安全帶及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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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搭設是否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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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樓梯未設置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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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堆高機搬運舞台施工架操作人員是否有證照、另堆高機
未設置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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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之燈光、音響是否固定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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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北市
勞動檢查處—舞台
雷爾架設、拆裝安

全技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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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搭設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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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開關箱未設護罩及未設中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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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開關箱已設護罩及已設中隔板

開關箱內部

中隔板

分路開關

總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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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開關箱內無熔絲開關未明顯標示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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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及插座有脫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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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壓器帶電端子接點絕緣防護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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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線置於地面未有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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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景觀燈等電氣設備是否設置高感度30mA、高速型0.1秒
之漏電斷路器？電線是否有破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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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61條：漏電斷路器以裝置於分路為原則。及同規則第7條：

分路：係指最後一個過電流保護裝置與導線出線口間之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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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機柴油未標示嚴禁煙火、未依GHS標示圖示及
未置安全資料表



68

除草等工具應定期維護及訂定安全作業標準（含個人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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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各樓出入口未明顯標示其積載荷重或乘載之最高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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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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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團於某藝文中心從事巡迴演出更換面燈色片發生墜落死亡災害

災害發生經過：
96年5月26日大約中午2點50分左右，罹災者為準備晚上7點30分演出活動，於貓
道裝置面燈之色片，逐步完成貓道上面燈色片7具，其中ㄧ具面燈位於橫向與縱
向貓道交會缺口處，底下雖有天花板惟無法承受重壓，且該處雖以護欄防止人
員跨越，惟為裝置該處面燈之色片，罹災者仍跨越，因不熟悉現場環境，天花
板無法承受罹災者重量，踏穿天花板，從高度約7.6公尺位置墜落，當場昏迷，
雖經緊急送醫急救，延至5月31日因病情惡化急救無效，仍不治死亡。
研判本次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
1.直接原因：更換面燈色片從高度約7.6公尺之天花板墜落地面，顱內出血，顱

骨骨折死亡。
2.間接原因：
不安全環境：表演廳天花板未具支撐力量，無法承受重壓之特性，極度不安全

環境。
不安全動作：跨越貓道護欄更換面燈色片，未佩掛安全帶及戴用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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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團於某藝文中心從事巡迴演出更換面燈色片發生墜落死亡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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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藝文業(戲劇、舞蹈、技藝表演、音樂演奏、文學及藝術)係屬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7年12月31日台87勞動1字第059605號公告不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行業，惟技藝表演業又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94

年8月26日勞安1字第0940047650號公告指定適用之事業。另依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6年7月16日勞安1字第0960018970號認定罹災

者係OO劇團之正式團員，且該劇團並未給付團員薪資，僅負擔便

當、飲水、車資等雜費，期間難謂有勞雇關係，尚不適用勞工安衛

生法，非屬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4項所稱「職業災害」。

劇團於某藝文中心從事巡迴演出更換面燈色片發生墜落死亡災害

※目前職安法之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
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新竹縣某國小總務主任檢視活動中心夾層天花板踏穿墜落死亡

服務年滿20年資深優良教師，剛獲師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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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遊樂園魔幻劇場控制室勞工從事燈光、音效、投影作業
發生墜落死亡災害

災害發生經過：
108年1月31日罹災者於魔幻劇場2樓控制室，從事燈光、音效、投影等新秀彩排相關

作業而前往該處牆面開口處往1樓丟擲奇異筆之步行過程中，因勞工工作場所之地

板，未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之安全狀態；對於高度在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開口部

份，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未設有適當強度之圍欄，未設置墜落警告標示，致

罹災者左腳遭牆面開口處前方燈架底部之橫桿絆倒後，墜落至1樓觀眾席包廂區前方

走道(墜落高度約412公分) 死亡。
1.直接原因：墜落造成頭部外傷、顱骨骨折併顱腦損傷引發中樞神經性休克死亡。

2.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1)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地板，未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之

安全狀態。(2)對於高度在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開口部份，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者，未設有適當強度之圍欄。(3)對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未設置警告標示。

3.基本原因：魔幻劇場控制室從事之燈光、音效、投影等相關作業，未確實執行危害

辨識、評估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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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遊樂園魔幻劇場控制室勞工從事之燈光、音效、投影作業
發生墜落死亡災害



77

某遊樂園魔幻劇場控制室勞工從事之燈光、音效、投影作業
發生墜落死亡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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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違反勞工法令事項

一 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地板…，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等之安全狀態，…。(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21條)

二 雇主對於高度在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

度之圍欄、…等防護措施。(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4條)

三 雇主對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應設置警告標示。(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32條)

四 事業單位應依下列規定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第二類事業勞工人數在300人以上者，應設直接隸

屬雇主之一級管理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2條之1第1項第2款)

五 第2條所定事業之雇主應依附表二之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管理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辦法第3條第1項)

六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

之有關人員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條之1第1項)

刑事罰部分：
雇主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
規定，移送地方檢察署參辦

罰鍰部分：

部分法規曾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處分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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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知名夜店表演火舞引發大火造成9死12傷（3名勞工）災害

思考：展演之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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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拍攝影片作業發生一氧化碳中毒致傷災害

災害發生經過：
109年9月13日11時將發電機移至地下一樓出入口，並未架設通風管至
戶外，僅放置風扇於入口處，進而加速不充分通風之場所一氧化碳等
廢氣循環。當天19時，罹災者共11人從事拍攝影像作業時，出現身體
不適、嘔吐、呼吸不順等症狀，同事通報119分別送往醫院留院觀
察，部分罹災者接受高純度氧氣治療。

防災預防對策：
1. 雇主對於勞工在坑內、深井、沉箱、儲槽、隧道、船艙或其他自然

換氣不充分之場所工作，不得使用具有內燃機之機械，以免排出之
廢氣危害勞工。但另設有效之換氣設施者不在此限。

2. 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應使空氣充分流通，必要時，應依規定以機
械通風設備換氣。

3.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
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
採取之措施。

4.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
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
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

於通風換氣不充分之場所使用內燃機發電
機，產生一氧化碳等廢氣。

資料來源：臺北市勞動安心電子報第1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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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電影拍攝作業發生墜落致死

災害發生經過：
罹災者吳○○於107年11月16日站立於行駛中之貨車車後升降
台，貨車要迴轉移動到下一個拍攝地點時，吳○○可能因貨車
迴轉且升降台濕滑、未設置防墜措施發生墜落至地面，造成創
傷性顱內出血開顱術後，致呼吸衰竭死亡。

防災預防對策：
1. 雇主對搭載勞工於行駛中之貨車、垃圾車或資源回收車，應

依下列規定：一、不得使勞工搭乘於因車輛搖動致有墜落之
虞之置。···。

2.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
各 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 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4. 雇主應依規定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5.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
6.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吳罹災者站立於行使中之貨車車後升降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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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電影場景搭設作業發生物體倒塌、崩塌職災

電影場景搭設作業場所

災害發生經過：
104年1月29日10時，有7名木工在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段○號進行
電影場景搭設作業，在進行建物內部鋼構支柱以木板包覆的施作過程
中，建物鋼構支柱突然傾倒造成倒塌，致使木工陳甲、陳乙、陳丙因
閃避不及而被倒塌建物掩埋，其中陳甲因胸腔傷勢嚴重，在送至新光
醫院急救後，仍不治死亡，另二名勞工陳乙與陳丙，救出後分別送往
陽明醫院及臺北榮民總醫院急救，救治後留院觀察，其餘四名勞工，
除劉員、蔡員、薛員3員於案發時，不在倒塌範圍而順利逃脫，勞工
黃員因傷勢輕微，當日經治療後已自行返家休養。

防災預防對策：
1. 雇主使勞工於營造工程工作場所作業前，應指派所僱之職業安全衛

生人員或專任工程人員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評估，並採適
當防護設施，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2. 雇主使勞工於下列有發生倒塌、崩塌之虞之場所作業者，應有防止
發生倒塌、崩塌之設施：二、構造物或其他物體之上方、內部或其
周邊。

3.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並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

資料來源：臺北市勞動安心電子報第172期



83

從事拍攝作業發生蜜蜂螫傷

事發現場的蜂窩

災害發生經過：
110年9月23日由○○娛樂股份有限公司指揮監督之工作者在拍片
現場因持高架收音器材不慎驚擾樹上蜂窩，導致大批蜜蜂飛出攻
擊劇組人員，現場11位工作者遭蜜蜂螫傷，經分送附近醫院急救，
5人當天出院，6人留院觀察，也於2天內陸續出院。

防災預防對策：
1.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

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
2.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

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3.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

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 第二條所定事業之雇主應依附表二之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及管理人員。
5. 事業單位應參照工作場所大小、分布、危險狀況與勞工人數，

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並置急救人員辦理急救事宜。

資料來源：臺北市勞動安心電子報第1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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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影集拍攝作業發生落水災害致死

災害發生經過：

111年3月11日7時許劇組人員搭乘車輛抵達苗栗縣南庄鄉神仙谷拍攝現場，先將器材擺至拍攝現場，

準備作業完成後開始拍攝作業，15時40分許，攝影助理陳○○、錄音助理王○○、臨時演員陳○○

及攝影師黃○○共4人，在神仙谷七分醉瀑布上方之岩石平台上進行拍攝作業，罹災者王○○於岩石

平台外側不慎落水，黃○○在旁見狀馬上過去欲將王○○從水中拉起，亦不慎落水，2人被水流沖向

瀑布口並被沖下瀑布底下之水潭中，經現場防護人員將2人救起後實施CPR，約經過30分鐘後救難直

升機抵達現場將2人送往苗栗縣立體育場，經急救後2人均不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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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影集拍攝作業發生落水災害致死

防災預防對策：
1.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

生職業災害。
2.雇主對於水上作業勞工有落水之虞時，除應使勞工穿著救生衣，設置監視人員及救生設備

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一、···三、水上作業，應備置急救設備。···
3. 雇主對於在高度 2 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4.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5. 雇主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6.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7. 雇主應依附表二之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管理人員。
8.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

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
9.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應

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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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製作為配合劇情需要或呈現效果，需利用攝影棚錄製或異地實地取景拍攝，

常使得劇組人員處於不同作業環境時，面臨潛藏的職安風險，尤以外景拍攝所遭

遇的狀況更多。另藝文產業的演藝空間、表演舞台也有造景、舞台搭設或拆除作

業、臨時用電架設，易有物體飛落、倒塌崩塌、墜落、感電、跌倒等危害。

針對影片製作業、藝文產業環境要求，應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

建議事業單位應建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設置相關設施及設備，重點詳列如下：

1. 事業單位應訂定工作守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

及急救人員，落實安全衛生管理，包括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及自動檢查、

訂定各項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並確實落實執行等。

2. 強化工作許可制度、強化緊急應變能力。
資料來源：臺北市勞動安心電子報第1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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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坡道、工作台或其他勞工踩踏場所，應保持

不致使勞工跌/滑倒、踩傷、滾落等之安全狀態。

4. 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進行作業時，應設置防墜設施或

正確使用防護具。

5. 有物體飛落之虞應佩戴安全帽及設置相關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

6. 作業使用之施工架或合梯、移動梯等，須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標準。

7. 從事臨時建物、場景或舞台佈設，於搭設及拆除施工時，應會同相關承包商

及現場主管，妥善規劃設計及訂定施工計畫，並以警告設施區隔施工範圍，

避免人員誤入造成意外事故發生。

8. 臨時用電電箱應有護罩、電線設置防護或架高並設置漏電斷路器。

9. 電氣接線作業以停電作業為優先並設警告標語，活線作業須使用絕緣防護

具。

結論

資料來源：臺北市勞動安心電子報第1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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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執行外景有落水之虞，應穿著救生衣，設置監視人員及救生設備，並備置急

救設備。

11.執行外景於車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之虞，應設置適當交通

號誌、標示或柵欄，並指定專人負責管理。

12.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提升工作者安全危害意識。

13.於山林或樹叢進行作業時，易與動、植物接觸，是否採取危害預防或隔離設

施、提供適當之防衛裝備或個人防護器具。

14.工作場所應使空氣充分流通，必要時應依規定以機械通風設備換氣。

15.工作安全人人有責。

期望業者能建立完善職業安全衛生制度，事前做好現場危害風險評估，以提高

工作者安全意識、防止職災發生，保障其生命安全與健康，共同提升影視業、藝

術表演業的職業安全衛生。
資料來源：臺北市勞動安心電子報第1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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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三護
自護、互護、監護

自護：自我保護〈個人〉

互護：互相保護〈同事〉

監護：監督保護〈部屬〉

公德、福報 ≒ ∞



祝 工作平安 順心

生命無價 安全至上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謝謝~


